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告知书

亲爱的残疾人朋友：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以下简称“残疾人两项补贴”），是国家为残疾人设立的专项福利政策，对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和长期照护困难，保障残疾人生存发展权益，实现残疾人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方便您了解政策、自愿申请，根据省市文件精神，现将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告知如下：
一、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条件
1.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为具有西安市未央区户籍，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持有二代或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的残疾人；低保边缘家庭中持有二代或三代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残疾人。
2.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西安市未央区户籍，持有二代或三代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
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残疾人可同时申领残疾人两项补贴。
二、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标准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成人每人每月60元；18周岁以下每人每月110元。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120元；二级残疾人每人每月80元。
三、不能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几种情况
1.纳入特困人员供养的；
2.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
3.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4.领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四、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方式及需提交的材料
1.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出申请，也可通过登录西安市民政局官网及“西安民政”公众号全程在线申请查询。确有困难需上门帮助办理申请的，请拨打未央区县民政局服务电话：029-86262897。
2.申请补贴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残疾人证、低保或低收入家庭证、“一卡通”信息，并填写《西安市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批表》。
五、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核规定
1.残疾人两项补贴遵循自愿申请原则，残疾人及监护人有权提出或放弃补贴资格申请。 
2.申请人应当对提交的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申请人在发生以下情形时，申请人或其监护人（或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其他被委托人）应向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残联、街道等任意机关主动告知。（1）户籍地变更；（2）残疾等级变更、低保或低保边缘政策享受状况变更；（3）享受补贴期间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需在监狱服刑；（4）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5）领取补贴的残疾人死亡；（6）其他应当告知的情形。 
4.申请人可采取以下方式告知变更事项。（1）电话告知： 未央区民政局电话：029-86262897 ，未央区残联：029-86223936， xx街道：xxx-xxxxxxxx ；（2）在线告知：登录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通过“全程网办 ”功能告知；（3）实地告知：xxx。
5.本政策告知书一式三份，由区民政部门、区残联、街道分别留存。

承 诺 书

兹声明，本申请人已明确知悉上述告知事项，并将严格遵守上述规定，履行相关义务。本申请人承诺，本次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提交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申请人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并退回多领取的补贴资金。 


申请人签字：
x年x月x日
